
台灣首府大學 必修科目 替代申請表 

學系 
               學系 

    年    班 
學號  姓名  手機  學生身份 

□轉學生 

□轉系(部)生 

□一般生 

原應修之必修科目 擬用以替代之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課程類別 開課單位 必/選修 科目名稱 學分 系主任初核 

  

□校定必修(通識) 

□院必修 

□專業必修 

 
□必修 

□選修 
  

□同意替代，替代原因(請務必勾選): 

□必修科目自____學年度起停開 

□必修科目學分數減少，擬加修本科目，補足學分。 

□原學系已停招，無相同科目可提供修習。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同意 

主任核章: 

  

□校定必修(通識) 

□院必修 

□專業必修 

 
□必修 

□選修 
 

 □同意替代，替代原因(請務必勾選):: 

□必修科目自____學年度起停開 

□必修科目學分數減少，擬加修本科目，補足學分數。 

□原學系已停招，無相同科目可提供修習。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同意 

主任核章: 

  

□校定必修(通識) 

□院必修 

□專業必修 

 
□必修 

□選修 
 

 □同意替代，替代原因(請務必勾選):: 

□必修科目自____學年度起停開 

□必修科目學分數減少，擬加修本科目，補足學分數。 

□原學系已停招，無相同科目可提供修習。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同意 

主任核章: 

所屬學院院長 
□同意 

□不同意 

註冊組 

   /進修教務組 
 教務長  

※注意事項(請詳閱)：1.受理申請時間:依據本校行事曆每學期第二階段網路選課時間至當學期加退選時間截止日內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2 該表且僅適用開課單位因必修課程異動(如.課程停開)，致學生無相同課程可修習時使用，另替代科目經核准為必修科目後，該科目即為必修，不再作為選修學分數計算。 

3.學生完成申請手續後，請將正本送回註冊組另自行影印二份，一份送原就讀系所(通識中心)，一份學生自存(請同學務必妥善保存，以利畢業審查)。 

 

（102學年度始適用） 


